
本报讯（通讯员 邵

槿铭 记者 江跃中）为方

便市民的电动自行车充

电和消防安全考虑，申城

多地设立了公共投币式

充电桩。万万没想到，有

人竟为了上网，把歪脑筋

动到了充电桩的投币

箱。近日，普陀警方抓获

了一名盗窃公用电动自

行车充电桩投币箱内硬

币的小偷。

前不久，运营普陀区

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桩

的某区域负责人张先生，

来到普陀公安分局宜川

新村派出所报警称，他在

盘点区域充电桩时发现，

位于骊山路上某菜市场

外的三个充电桩投币箱

均被撬开，箱里的硬币不

翼而飞。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

即开展侦查，通过实地走

访并结合公共视频，民警

很快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

的青年男子。2022年12

月26日深夜11时许，该名

男子独自走到充电桩旁，

见四下无人，趁着天黑从

包中取出一把疑似螺丝刀

的工具，将3个投币箱撬

开后，取走了箱内的硬

币。经报警人辨认，这名

男子并非该公司员工。

进一步循线侦查，民

警锁定了该男子为住在案

发地附近小区的居民钱

某。民警之后于宜川路某

网吧内将正在上网的钱某

成功抓获。

到案后，钱某如实向

民警供述了自己盗窃充电

桩投币箱内硬币的犯罪事

实。据钱某交代，他最近

迷上了一款网游，经常在

网吧通宵上网。案发当

晚，他又欲前往网吧包夜，

却发现囊中羞涩，便将主

意打到了菜市场外的充电

桩投币箱上。本想偷偷拿

点上网钱就收手，可当钱

某看到投币箱内的硬币

后，瞬间被欲望冲昏了头

脑，连续盗窃了3个投币

箱才收手，共盗得500多

元的硬币。

目前，犯罪嫌疑人钱

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普陀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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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路管部门被家属告，需再赔偿吗？

这样的婚姻会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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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问收征 征收后姐姐偷偷把母亲接走，欲独吞征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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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求助：
孙女士母亲承租的公房被征收，征收前

孙女士一家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征收时孙女

士一家四口被征收机构认定为居住困难人

口，不料征收后姐姐偷偷把母亲接走，并发起

了一场不该有的诉讼。

孙女士和孙某是亲姐妹。其父母在上海

有一套承租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承租人

为其母亲。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去世，母亲

含辛茹苦把姐妹二人拉扯大。姐姐孙某1994

年2月与赵某结婚，婚后生育儿子小赵。孙女

士与顾先生结婚，先后生育一儿一女，后搬至

顾先生父母家住，但孙女士和两个孩子的户口

仍在系争房屋。母亲一直随孙女士生活，即便

孙女士搬到夫家后，母亲仍随孙女士一家住。

孙女士一家对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

2019年8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

经协商，征收机构认为，被征收房屋面积较

小，而该房屋的户籍人口有7人，孙女士丈夫

的户籍虽没有在系争房屋中，也可作为引进

人口，所以他们家是可被认定为居住困难

的。2019年11月，老母亲作为承租人和征收

机构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第五

条约定，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为250余万

元。第六条，经认定，乙方符合居住困难户的

补偿安置条件，居住困难人口信息为：老母

亲、孙某、赵某、小赵、孙女士、孙女士的儿子、

孙女士的女儿、顾先生。居住困难户增加货

币补贴款120余万元。除上述约定之外，征收

机构另支付被征收方装潢补偿款、按期签约

奖、按期搬迁奖、均衡实物安置补贴等奖励补

贴合计170余万元。该户选择货币安置，拟获

得征收补偿款共计人民币540余万元。

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的一天，孙某突然

趁孙女士不在家，将母亲接走。孙某称，老母

亲对孙女士一家参与分割征收款很有意见，

不愿再见孙女士。不久，孙女士一家收到法

院传票和诉状，孙某一家三口和老母亲一起

将孙女士一家四口告上了法院。诉状称：孙

女士和其两个孩子虽户口在册，但未在系争

房屋实际居住，不属于同住人。顾先生一是

户口不在系争房屋，二是未在系争房屋实际

居住，更应该被排除在同住人之外。综合以

上原因，所有的征收款均应该归四原告所有。

律师帮忙：
孙女士找到我们咨询，据孙女士讲，婚后

其和丈夫、孩子曾长期在系争房屋实际居住。

我们了解全部案情后，认为征收补偿款应在原

被告之间平均分割。第一、《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是被征收人与行政机关签订的，性质上属

于行政合同，行政合同在没有被依法推翻前，

民事案件不应该否定其效力；第二、实践当中，

存在没有户口、没有实际居住的家庭成员被认

定为居困保障对象的情况。一旦被认定为居

困，便可分得相关征收补偿款；第三、征收机构

已按照户籍人口支付了征收款，即便被告方不

应获得征收款，原告也无权占为己有。另外，

认定居住困难人口时，征收机构已按规定予以

公示，原告方并未在法定时间内提出异议。

后孙女士一家委托我们代理应诉维权。

我们的答辩意见被法院采纳，案件结果与我们

预测的基本一致。最终，法院认为，系争房屋

被征收时，被告方被认定为居住困难人口，故

被告有权获得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判决被告

获得征收补偿款250余万元，原告意欲独吞征

收款的打算化为泡影。

小兰找到我，希望我劝劝她

丈夫，让丈夫把户口报进上海。

小兰是外地人，与前夫有过

一段婚姻，生有一男一女。上世

纪90年代后期，因丈夫长期家暴，

小兰无法忍受，与丈夫办理了离

婚手续，儿子归前夫抚养，女儿由

自己抚养。女儿成年后，小兰便

跟随打工的同乡来到了上海。

小兰是个勤快的人，在上海

很快找到了工作。打工没有几

年，已在上海成家的姐夫，给小兰

介绍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对象。

起初小兰不太同意，一方面对方

年龄比自己大很多，另一方面自

己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婚姻，不想

再婚，就谢绝了姐夫的好意。姐

夫称对方虽然年纪偏大，但是自

己的同学，知根知底，加上小兰单

身一人在上海，太孤单。小兰听

从了姐夫的劝告，与对方见了

面。对方一眼就相中了小兰。

相识没多久，对方就催小兰

领结婚证，小兰后来才知道，对方

所居住的老屋即将动迁，领结婚

证后可以多拿安置房。对方原来

也有过一段婚姻，与前妻生有一

女，离婚后女儿留给了自己，当时

女儿只有八岁。婚后，小兰悉心

照顾这个女儿。动迁后与丈夫分

得了一套新房，小兰满心欢喜张

罗着装修，购买新家具。

谁知搬进新居不久，丈夫就

判若两人，天天找茬骂小兰。小兰

一直忍着，不跟他计较。小兰在超

市工作，平时吃用开销尽量用自己

的钱，从不向丈夫开口。丈夫却变

本加厉，有时甚至拳脚相加打小

兰，小兰只得报警。就这样小兰忍

了七八年，眼看自己的户口可以报

进上海了，丈夫却不许她报，还说

要报就离婚。丈夫的蛮横遭到他

女儿的责怪，责问父亲：继母的户

口为什么不给报进上海？可丈夫

依然不理不睬。小兰想不通，跟丈

夫一起生活这么多年，自己自食其

力，从不增加丈夫的负担，丈夫为

何还这么嫌弃她？

2018年，因小兰的女儿结婚

生子，她就回老家帮女儿带宝宝，

其间也到上海跟丈夫谈迁户口的

事。丈夫却死咬着让她去起诉离

婚，迁户口没门。小兰对他说离

婚可以，属于我的财产应该给

我。丈夫刚开始答应了，之后就

没有下文，仍说让小兰去起诉。

现在小兰还在老家帮女儿带宝宝

无法上班，生活费都是女儿每月

给的，哪有钱起诉。这次小兰回

到上海的家里，丈夫竟把房锁也

换了。小兰有家难归伤心至极，

就找到我，让我劝劝她丈夫。

听了小兰的哭诉，我不免为

这个见钱眼开的丈夫感到愤怒，

同时也觉得当初她不应该这么仓

促结婚。婚姻是建立在感情基础

上的，当初一个是想乘动迁捞一

把，一个是想把自己户口报进上

海，如此以利益为出发点的婚姻

毫无感情而言。

我试着要来了小兰丈夫的电

话，对这样一个自私的男人，我不

抱有希望。果然不出所料，与对

方还没有讲上几句，对方就把电

话挂断了。我只能劝小兰，上海

的户籍政策规定，入户必须要同

住人户主同意，丈夫不同意就无

法落户。如果她想离婚的话，可

以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

小兰接受了我的意见。

人民调解员 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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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老人横穿高速被撞身亡获保险公司赔偿28万元

高速公路上突然出现一名横穿

公路的白发老人，真是惊煞司机！

遗憾的是，尽管司机猛踩刹车，仍撞

上了这名已经93岁的高龄老人并

致其死亡。交警认定司机承担次要

责任，经调解由保险公司赔偿老人

家属28万余元后，其家属又把高速

公路管理部门诉至松江法院，要求

其对管理维护不当导致老人得以进

入高速并最终死亡进行赔偿。那

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死者张老伯家就住在高速公路

旁边，事发当天，他从儿子家吃饭后

回家，为图方便抄近路，穿越高速公

路边的隔离栅栏，不料被高速公路

上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撞倒，不幸

死亡。

对于该起事故，交警认定老人

对于本起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

驾驶车辆的车主承担次要责任。后

经交警部门调解，保险公司按照事

故认定的责任比例赔偿老人家属

28万余元。

收到赔偿款后，老人的家属又

将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诉至松江法

院。家属认为，事发路段有一处隔

离栅存在破损，正是该破损的隔离

栅给张老伯进入高速路段提供了条

件，让老人从该破损处直接走上高

速公路，间接造成了老人不幸死亡

的严重后果。作为高速公路的管理

人和养护人，管理部门对事发路段

高速公路的维修养护、隔离栅的日

常巡护存在过错，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故要求管理部门承担死亡赔

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相应的赔

偿责任。

法院近日开庭审理此案。法

官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管理公司就事发路段是否已经采

取了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了充分

警示义务。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

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

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证明已

经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

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

责任。

本案中，张老伯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擅自进入高速公路这

一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此时高速公

路管理者的安全保障和警示义务应

严格限于合理范围内，而不应被随

意扩大解释。

在硬件设施方面，根据原、被告

方所提供的照片，管理公司在事发

路段已经安装了隔离栅、护栏等装

置，足以保证行人禁入高速公路及

附近区域；在日常管理方面，管理公

司每日派工作人员沿路进行路况巡

查。综合考虑上述两点，应当认定

管理公司作为高速公路的管理方已

经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并尽到了充

分的警示义务。

就老人家属方所称的事发路段

隔离栅存在破损的情况，即便该缺

口在事发时确实存在且老人亦确

实从此处缺口进入高速公路，该破

损缺口的存在并不意味管理公司

未采取安全措施，原因有二：首先，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沿线设施设计

规范的行业标准，隔离栅的设置旨

在阻止人、畜进入高速公路或其他

禁入的区域，隔离栅并不能成为阻

挡行人穿越公路的最终设施。本

案中，从老人家属提供的照片及视

频来看，该破损缺口需通过拉拽等

方式扩大后才能容成人通过，此种

情况下隔离栅即便存在破损但并

不妨碍隔离栅阻止行人入内功能

以及警示作用的发挥；其次，高速

公路距离较长，沿线路况复杂多

样，无论高速公路管理方如何管

理，从客观上确实无法达到沿线设

施在全时间段无破损的完美状况，

上述标准明显过于严苛，高速公路

管理方几无可能达成，故即便存在

破损并不必然代表被告未尽合理

范围内的安全措施。

基于上述理由，法院认定管理

公司作为高速公路管理方已经采取

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

务，最终驳回了老人家属的诉讼请

求。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

诉，现已生效。

本报通讯员 陈珺 记者 孙云

你讲我听


